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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局 110年度施政計畫 

壹、願景及任務 

一、願景 

本局以「財政開源節流、促進地方發展」為願景，並以加速市政建設及提升財政

效能為施政重點；藉由推動開源節流計畫、健全菸酒市場、有效公產管理、落實庫款

支付 e化，具體改善本市財政體質，厚植財政基礎，創造善的循環，期達到「財政支

援建設，建設培養財政」之目標；同時建立政府理財成本效益觀念，靈活資金運用，

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以穩健之財政體制，作為推動市政建設之基石。 

二、任務 

（一）為建設桃園新城，帶動本市地方繁榮，多元籌措財源，支應各項建設經費需

求，妥善公庫管理，於公共債務法規範內，靈活資金調度，精實債務管理，

確保本市財政長期穩健性。 

（二）積極辦理菸酒業務宣導，落實保障消費者權益；定期及不定期執行抽檢、查

察業務，取締不法違規私劣菸酒，強化業者輔導與管理，健全菸酒產銷秩序；

持續輔導信用合作社業務，加強各項法令遵循，健全信用合作社業務經營。 

（三）定期或不定期查核各機關、學校及區公所經管之財物，並加強釐正產籍，以

提升財物效能，確保公產權益；持續推動「惜物網」網路拍賣交易平台，提

高市有報廢財物經濟及環保效益，並提升市庫收入。 

（四）活化運用資產，創造財產價值，充裕市府財源；結合民間資金及活力，共創

建設與經濟雙贏，使資產永續經營。 

（五）肩負全市各支用機關庫款支付業務，積極提高支付作業電子化程度，簡化作

業程序，提升庫款支付行政效能。 

貳、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健全公庫管理，提升財務效能： 

（一）強化公庫收繳管理，輔導各機關使用公庫服務網系統，提高行政效率。 

（二）庫款入庫資料以 e-mail通知，掌握收款資訊，提升財務效能。 

二、嚴控債務舉借，符合公共債務法規定： 

（一）適時適度舉借，以舉新償舊方式辦理融資調度，以長期財政收支平衡為目標，

有效控管本市債務規模，支援市政建設經費。 

（二）靈活資金調度，控管未滿一年公共債務未償餘額低於歲出預算總額之 30%。 

三、健全菸酒管理，維護產銷秩序： 

積極辦理菸酒業務宣導，定期及不定期抽檢、查察及輔導菸酒業者，維持市場

秩序並保障消費大眾及合法業者權益。 

四、落實公有房地管理，確保公產權益： 

（一）加強本府各管理機關活化市有土地、建物，俾利充分運用現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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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督促本市各區公所積極辦理公用被占用土地處理，並賡續輔導其依相關法令

規定逐步處理被占用土地恢復公用，確保公有財產權益。 

五、強化公產處理，增進財政效益： 

（一）落實產籍資料管理，掌握土地現況資料，清查公有土地，積極排除占用，並

提升土地有效利用，以確保公有財產權益。 

（二）積極辦理非公用土地之出租、占用及出售業務，多元化運用公產，挹注財源，

充裕庫收。 

六、提升支付效率、加強支付服務、確保支付安全： 

透過憑單線上簽核作業，運用公庫存款繳費帳務管理系統，並簡化支付程序，

以提升支付效能。 

參、年度重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經費(千元) 備註 

一、精實財務行政

管理，提升財政能

量 

(一)籌編年度總預算及彙辦歲入

決算。 

(二)執行年度法定預算及歲入轉

正事宜。 

(三)各機關財務督導及年度結束

歲入應收款之會核事宜。 

(四)督導各機關自行印製各項收

入憑證及妥善管理事宜。 

(五)督導及協助各機關、區公所

及學校辦理專戶開立及管理等

事宜。 

2,210  

二、協助稅捐稽徴，

輔導開闢非稅課收

入 

(一)積極督導各項開源措施。 

(二)會核各機關收入項目訂定及

調整事項。 

737  

三、妥善管理市庫，

靈活資金調度 

(一)辦理公庫管理業務，強化公

款收繳資訊管理。 

(二)靈活資金調度，運用既有資

源及財務調度達到施政目標。 

521,257  

四、落實菸酒管理

與查緝，維護市場

秩序及消費者權

益。 

 

 

(一)訂定年度抽檢計畫，定期或

不定期實施菸酒業務檢查，積極

打擊不法。 

(二)辦理私、劣菸酒案件查緝，兼

顧市場秩序及維護民眾健康。 

(三)訂定執行不定期私劣菸酒查

緝專案工作計畫，加強查緝非法

7,251 

 

中央補助款

4,87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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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製及大量菸酒品之商店查察。 

(四)訂定年度金融及菸酒管理法

令宣導實施計畫，加強金融及菸

酒法令宣導，增進民眾及相關業

者對法令的認知。 

(五)訂定辦理年度菸酒產業講習

暨參訪觀摩活動，有效輔導與管

理本市轄酒類業者，提昇產業競

爭力。 

五、辦理信用合作

社金融業務查核，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以提昇經營管

理效能。 

(一)訂定年度變現性資產查核計

畫，辦理金融查核，健全財務結

構。 

(二)持續輔導各項業務，強化授

信品質，寬提備抵呆帳，落實風

險管理。 

(三)加強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作業，落實執行法令遵循制

度。 

(四)透過法令宣導，加強教育訓

練，增進金融法令素養，以提昇

經營管理效能。 

160  

六、市有動產管理。 (一)持續輔導各機關、學校加強

動產之管理。 

(二)審核各機關學校動產報廢，

以杜絕浪費情事。 

1,053.2  

七、市有不動產管

理。 

 

(一)實施產籍釐正計畫，配合財

產管理系統將資料建檔管理，以

提升管理效率、確保財產權益。 

(二)審核各機關學校不動產報廢

案件，避免機關學校任意報廢尚

勘使用之不動產。 

(三)加強本府各管理機關活化市

有建物，俾利充分運用現有資

源。 

(四)輔導本市各區公所處理公用

被占用土地，確保公有財產權

益。 

1,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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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有公用土地

管理。 

(一)國有公用土地倘不保留公用

者，依規定程序變更為非公用財

產，移還國有財產署。 

(二)督促各機關學校依撥用計畫

使用國有房地。 

1,001.2  

九、各機關首長、

各校校長之交接及

交代。 

依照公務人員交代條例及施行

細則辦理監督及審核各機關學

校首長之移交。 

732.2  

十、環保愛地球、

財物再利用 

透過「臺北惜物網」交易平台，

推廣本市各機關學校將已失使

用效能、尚有殘餘價值之財物，

採開放競標方式辦理拍賣。 

150.7  

十一、強化公產處

理，活化資產運用。 

(一)依市有非公用房地清查處理

規定，排除非法使用之情況，如

符合出租條件者即辦理出租，倘

承租人有意願價購，則以市價讓

售予承租人，進而增加財政收

入，以挹注市庫財源。 

(二)賡續辦理閒置之市有非公用

房地標租或標售，以增加市庫財

政收入。 

(三)持續加強清理被占用公有房

地，市有土地如有被惡意占用

者，將循法律訴訟途徑聲請法院

排除侵占，以伸張公權力，維護

公有財產權益。 

(四)非公用土地提供開發利用，

積極拓展財源，增加市庫收入。 

3,413  

十二、市有房地管

理。 

(一)有租賃關係之公有房地，將

依規定按期辦理換約、收取租金

及使用補償金。 

(二)按期繳納公有房地之地價

稅。 

1,678  

十三、維護支付作

業系統及憑單線上

(一)地方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

系統支付及簽核系統維護設備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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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核系統，確保支

付安全。 

分擔款等。 

(二)維護受款人查帳網頁系統，

以落實庫款支付 e化及簡政便民

措施。 

十四、辦理支付通

匯作業，以達簡政

便民。 

(一)集中支付市庫資金，俾利統

籌調度運用，提供市政業務推

動。 

(二)辦理本府市庫集中支付ｅ企

合成網作業，落實電子化付款，

以達簡政便民。 

(三)辦理本市各項費款支付以電

匯方式撥入受款人帳戶，減少人

力資源浪費及郵資支出。 

1,670  

十五、持續推動資

訊 e 化支付作業，

積極輔導支用機關

熟稔支付程序，以

提升行政效能。 

(一)加強支付相關系統作業功

能，並積極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

功能測試與確認，另針對所提諮

詢網站問題尚未處理部分，持續

催請中央修正使其支付系統功

能更加完善。 

(二)透過各系統間檔案匯出入功

能，連結支用機關預算及會計系

統，達成資源共享及簡化流程目

標。 

(三)配合機關辦理支付相關業務

講習及會議(活動)，輔導支用機

關憑單開立注意事項，減少錯誤

發生，以提升行政效能與服務品

質。 

430  

 

 


